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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税收征收管理法

本章考情分析

非重点章，以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为主，可能会与实体法的内容结合出计算题或综合题，分值 3分左右。

本章基本结构框架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税务管理（熟悉）

第三节 税款征收（熟悉）

第四节 税务检查

第五节 法律责任

第六节 纳税担保和抵押

第七节 纳税信用管理和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信息公布管理

第八节 税收违法行为检举管理办法

第九节 税务文书电子送达规定（试行）

第一节 概述

一、税收征收管理法的适用范围

1.我国税收的征收机关有税务和海关部门，税务机关征收各种工商税收，海关征收关税。《税收征收管理法》

只适用于由税务机关征收的各种税收的征收管理。

2.海关征收的关税及代征的增值税、消费税，适用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

3.目前还有一部分“费”由税务机关征收，如教育费附加。这些“费”不适用《税收征收管理法》，不能采

取《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的措施，其具体管理办法由各种“费”的条例和规章决定。

【例题·多选题】下列各项中，不适用《税收征收管理法》的有（ ）。

A.烟叶税 B.关税

C.船舶吨税 D.教育费附加

【答案】BCD

二、税收征收管理法的遵守主体

1.税务行政主体：税务机关

2.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和其他有关单位

3.其他单位和部门（比如各级政府）

第二节 税务管理

税务管理包括：税务登记管理、账簿凭证管理、纳税申报管理。

一、设立税务登记

适

用

范

围

1.领取营业执照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

包括各类企业、企业在外地设立的分支机构和从事生产经营的场所、个体工商户、从事生产经营的事业

单位

2.其他纳税人

前款规定以外的纳税人，除国家机关、个人和无固定生产经营场所的流动性农村小商贩外，也应按规定



办理税务登记

【提示】按规定负有扣缴税款义务的扣缴义务人（国家机关除外），均应当按规定办理扣缴税款登记

登

记

时

间

1.自领取营业执照或其他部门批准设立之日起 30 日内

2.自纳税义务发生之日起 30 日内申请临时登记

3.扣缴义务发生之日起 30 日内

4.承包承租合同签订之日起 30 日内

5.境外企业在境内承包建筑、安装、装配、勘探工程和提供劳务，自项目合同或协议签订之日起 30 日

内，向项目所在地税务办理

二、变更税务登记

适

用

范

围

纳税人税务登记内容发生变化时向税务机关申报办理的税务登记手续

【提示】改变住所和经营地点涉及主管税务机关变动的，应在迁出地办理注销税务登记，在迁入地办

理开业税务登记

登

记

时

间

1.纳税人税务登记内容发生变化的，应当自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变更登记之日起 30 日内，持有关证件

向原税务登记机关申报办理变更税务登记

2.不需要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或者其变更登记的内容与工商登记内容无关的，应当自

税务登记内容实际发生变化或自有关机关批准或者宣布变更之日起 30 日内，办理变更税务登记

三、注销税务登记

注

销

时

间

1.纳税人发生解散、破产、撤销以及其他情形，依法终止纳税义务的：在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注

销登记前

2.不需要在工商管理机关办理注销登记的：自有关机关批准或者宣告终止之日起 15 日内

3.被工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自营业执照被吊销之日起 15 日内

4.境外企业在中国境内提供劳务的：项目完工、离开中国前 15 日内

【提示】总局关于进一步优化办理企业税务注销程序的通知：

税

务

注

销

即

办

申请一般注销的纳税人，未处于税务检查状态、无欠税（滞纳金）及罚款、已缴销增值税专用发票及

税控专用设备，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优化即时办结服务，采取“承诺制”容缺办理，即：纳税人

在办理税务注销时，若资料不齐，可在其作出承诺后，税务机关即时出具清税文书。

1.纳税信用级别为 A级和 B 级的纳税人

2.控股母公司纳税信用级别为 A 级的 M级纳税人

3.省级人民政府引进人才或经省级以上行业协会等机构认定的行业领军人才等创办的企业

4.未纳入纳税信用级别评价的定期定额个体工商户

5.未达到增值税纳税起征点的纳税人

纳税人应按承诺的时限补齐资料并办结相关事项。若未履行承诺的，税务机关将对其法定代表人、财

务负责人纳入纳税信用 D级管理

四、停业、复业登记

1.适用范围：定期定额征收的个体工商户。



2.停业期间不得超过 1年。

3.纳税人在停业期间发生纳税义务的，应按规定申报纳税。

4.纳税人应当于恢复生产经营之前，向税务机关申报办理复业登记。

5.纳税人停业期满不能及时恢复生产经营的，应当在停业期满前到税务机关办理延长停业登记。

五、账簿、凭证管理

1.设账期限

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应当自领取营业执照或者发生纳税义务之日起 15 日内设置账簿。扣缴义务人应当自

税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扣缴义务发生之日起 10 日内，设置扣缴税款账簿。

2.备案制度

凡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必须将所采用的财务、会计制度和具体的财务、会计处理办法，自领取税务登记

证件之日起 15 日内，及时报送主管税务机关备案。

3.保管期限

涉税资料的保管期限，除另有规定外，应当保存 10 年。

4.发票管理

（1）需要领购发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持税务登记证件、经办人身份证明、按照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规定式

样制作的发票专用章的印模，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发票领购手续。主管税务机关根据领购单位和个人的经营

范围和规模，确认领购发票的种类、数量以及领购方式，在 5 个工作日内发给发票领购簿。

（2）需要临时使用发票的单位和个人，可以凭购销商品、提供或者接受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书面证

明、经办人身份证明，直接向经营地税务机关申请代开发票。依照税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缴纳税款的，

税务机关应当先征收税款，再开具发票。税务机关根据发票管理的需要，可以按照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的规

定委托其他单位代开发票。禁止非法代开发票。

（3）临时到本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外从事经营活动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凭所在地税务机关的证明，向经

营地税务机关领购经营地的发票。税务机关对外省、自治区、直辖市来本辖区从事临时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

人领购发票的，可以要求其提供保证人或者根据所领购发票的票面限额以及数量交纳不超过 1 万元的保证金，

并限期缴销发票。按期缴销发票的，解除保证人的担保义务或者退还保证金；未按期缴销发票的，由保证人

或者以保证金承担法律责任。

（4）除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规定的特殊情形外，发票限于领购单位和个人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内开具。

（5）除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规定的特殊情形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跨规定的使用区域携带、邮寄、运输空

白发票。禁止携带、邮寄或者运输空白发票出入境。

（6）开具发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税务机关的规定存放和保管发票，不得擅自损毁。已经开具的发票存根

联和发票登记簿，应当保存 5 年。保存期满，报经税务机关查验后销毁。

七、纳税申报管理

纳税申报对象
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

【提示】纳税期内没有税款也应申报（零申报），减免税期间应申报

申报期限 不同税种均有规定

申报方式
直接申报、邮寄申报、数据电文

【提示】实行定期定额缴纳税款的纳税人，可以实行简易申报、简并征期等申报纳税方式

延期申报

因有特殊情况，经县以上税务机关核准，可延期申报。应在规定的期限提出书面延期申请，

经核准，在核准的期限内办理。应当在纳税期内按照上期实际缴纳的税额或者税务机关核

定的税额预缴税款，并在核准的延期内办理纳税结算

【提示】延期申报不同于延期纳税

【例题·多选题】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下列属于纳税申报对象的有（ ）。



A.代扣代缴义务人

B.享受减税的纳税人

C.纳税期内没有应纳税款的纳税人

D.享受免税的纳税人

【答案】ABCD

【解析】纳税申报的对象为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包括取得临时应税收入或发生应税行为的纳税人，

享有减税、免税待遇的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纳税人在纳税期内没有应纳税款的，也应当按照规定办理纳

税申报。


